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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渔业管理条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渔业资源的保护 增殖 开发

和合理利用,保护渔业生态环境,保障渔业生产者的

合法权益,促进渔业的可持续发展,根据 中华人民

共和国渔业法 等法律 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

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省管辖范围内,从事渔 

业生产及与渔业活动有关的单位和个人,均应当

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把渔业生产纳

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保护渔业资源和环境,实行限

额捕捞,大力发展水产品加工业和流通业,推进产业

化经营,不断提高渔业生产效率和渔业产品质量  

第四条  省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

省的渔业工作 设区的市 县(市 区)人民政府渔

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渔业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可

以在重要渔业水域 渔港设立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

构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所属

的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依法行使渔政渔港监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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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权  

渔政渔港监督检查人员经省以上人民政府渔业

行政主管部门考核合格,取得渔业行政执法证件后,

方可执行公务  

公安 工商 质量技术监督 水利 交通 环

保 土地等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同渔业行

政主管部门做好渔业监督管理工作  

第五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减轻

渔民负担 除国家和省人民政府规定的渔民应当承

担的税费和省物价部门核定的证照工本费外,任何单

位 组织和个人一律不得向渔民收费 摊派 集

资  

经批准的收费项目 收费范围 收费标准应当

在收费现场向渔民公布 收费时应当出示 江苏省

收费许可证 和 江苏省收费员证 ,开具省财政统

一印制的票据 对无证收费或者不开具省财政统一

印制的票据的,渔民有权拒绝  

第六条  本省沿海 机动渔船底拖网禁渔区

线 内侧海域 长江水域和太湖 骆马湖 高宝邵

伯湖 洪泽湖等湖泊的渔业,由省人民政府渔业行政

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监督管

理  



国家相关法规 

3  

其他跨行政区域或者行政区域不明确的水域

滩涂渔业,可以由有关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协商制

定管理办法,明确监督管理机构,或者由共同上一级

人民政府的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渔政渔港

监督管理机构监督管理  

第二章  苗种生产 
第七条  省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

据生产发展需要,对全省水产苗种生产体系建设统一

规划 水产苗种生产实行生产许可证制度  

申领 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 必须具备下列条  

件  

(一)有固定的生产场地,水源充足,水质符合渔

业用水标准  

(二)生产条  件和设施符合水产苗种生产技术

操作规程的要求  

(三)有与水产苗种生产质量检验相适应的专业

技术人员  

(四)繁殖用亲体来源于原种场 良种场,符合质

量标准,群体达到一定数量  

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 及其申领表由省渔业

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印制  

第八条  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 实行分级管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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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水产原种场 良种场由省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

部门核发,水产苗种场由所在地的市或者县级地方人

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  

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 有效期为三年 期满

需延期的,应当于期满前三十日向原审批机关提出申

请,办理续展手续  

第九条  苗种生产应当执行国家或者省规定的

苗种生产技术操作规程,符合苗种质量标准,实行亲

本定期更新制度 经济杂交的亲本应当是纯系群体,

可育杂交种及其苗种不得作为繁育亲本,不得投放天

然水域  

任何单位和个人经营的水产苗种必须附有质量

合格证和检疫证明  

第三章水域和滩涂养殖 
第十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对水域利

用进行统一规划,确定可以用于养殖业的水域和滩

涂 渔业养殖规划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

政主管部门编制,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后,报本级人民

政府批准  

第十一条  从事水域和滩涂养殖生产应当保护

水域生态环境和天然渔业资源,按照规划和控制指标,

确定养殖规模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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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在湖泊 河道内围堤筑坝 因养殖生产确

需在河道内围堤筑坝的,必须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和省有关部门审查同意后,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沿海滩涂未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批准,不得

围垦  

第十二条  在规划确定用于养殖的国有水域和

滩涂从事养殖生产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向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水域 滩涂水产

养殖使用权申请,由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核发水产

养殖证,许可其使用该水域和滩涂从事养殖生产 核

发水产养殖证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养殖生产者不

得超过水产养殖证许可的范围从事生产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在核发水产养殖证时,应

当优先安排当地的专业渔业生产者  

第十三条  依法取得的国有水域和滩涂养殖使

用权,可以转让 出租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

转让 出租  

(一)水域和滩涂管辖权有争议的  

(二)违反水产养殖证管理规定的  

(三)未经水域 滩涂养殖使用权共有人书面同

意的  

(四)因水产养殖规划调整等原因,决定收回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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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面的  

(五)法律 法规禁止转让 出租的  

国有水域 滩涂养殖使用权取得,除按法律规定

通过申请 审批外,也可以采用招标等方式进行  

第十四条  集体所有的水域和滩涂,可以由本集

体经济组织内部的成员承包从事水产养殖,也可以由

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从事水产

养殖 在同等条  件下,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优

先承包权 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

承包从事养殖生产的,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

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

人民政府批准  

取得集体水域和滩涂承包经营权的养殖单位和

个人,可以向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申请领

取水产养殖证,有关人民政府应当予以注册登记,并

发给水产养殖证  

第十五条  因规划调整 国家建设使用已确定

给单位或者个人用于养殖的国有水域和滩涂,应当对

持有该水域和滩涂水产养殖证的单位或者个人给予

经济补偿 具体补偿办法由省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

管部门制定,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国家建设需要征用集体所有的水域和滩涂,依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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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土地管理的法律 法规办理  

第四章渔业资源保护 
第十六条  对捕捞业实行捕捞限额制度  

国家下达的内海 领海 专属经济区和其他管

辖海域的捕捞限额总量,由省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

部门提出分解方案,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逐级下达  

本省范围内的重要江河 湖泊,由省渔业行政主

管部门提出捕捞限额总量方案,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

逐级分解下达  

第十七条  对于开发过度的渔业资源实行禁捕

和限捕  

禁止捕捞和限制捕捞的水生动植物种类 时间

由省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制定 省人民

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渔业资源的状况,调

整需要禁止捕捞和限制捕捞的水生动植物种类的苗

种 亲体  

禁止捕捞海州湾中国对虾亲体 长江鲥鱼 长

江口中华绒螯蟹产卵场的抱卵亲蟹 长江和内陆水

域的鳗鱼苗  

限制捕捞长江中华绒螯蟹亲蟹 幼蟹和蟹苗及

沿海的鳗鱼苗  

第十八条  从事捕捞业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向县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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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申领由国务

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监制的捕捞许可证 捕捞

许可证按下列权限核发  

(一)近海机动渔船 长江和省管湖泊的渔船的

各种捕捞作业,由省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核发 沿

海非机动渔船和其他内陆水域的渔船以及个人的各

种作业,由所属地设区的市 县(市 区)地方人民政

府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核发  

(二)省内其他内陆水域跨行政区域的各种捕捞

作业,作业者应当经所属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

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所属的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

批准,到作业水域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

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所属的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核

准 签证 定置作业原则上就地安排生产  

因科研等特殊需要在禁渔期 禁渔区 保护区

内捕捞的,或者捕捞珍贵水生动物和渔业种质资源的,

均须由省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发给

专项捕捞许可证  

因传统作业习惯或者资源调查以及其他特殊情

况,外省市渔船和个人来本省捕捞作业的,必须凭其

所属省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的证明,经本省人

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核发临时捕捞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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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捕捞许可证实行年审制度,逾期未年审或者年审

不合格的捕捞许可证为无效证件,持无效捕捞许可证

从事捕捞作业的为无证捕捞  

第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发给捕捞许

可证  

(一)非专业从事海洋捕捞的单位和个人  

(二)使用已禁止的渔具 捕捞方法  

(三)捕捞限额指标以外的捕捞渔船  

(四)未按照国家规定领取渔业船舶检验证书

渔业船舶登记证书等证件的  

(五)违法捕捞未结案的  

(六)法律 法规禁止发给捕捞许可证的  

第二十条  禁止炸鱼 毒鱼 电鱼 禁止使用

敲舟古 滩涂拍板 多层拦网 闸口套网 拦河

罾 深水张网(长江) 地笼网 底扒网 鱼鹰以及

其他破坏渔业资源的渔具 捕捞方法进行捕捞  

禁止在行洪 排涝 送水河道和渠道内设置影

响行水的渔罾 渔簖等捕鱼设施 禁止在航道内设

置碍航渔具  

第二十一条  海洋捕捞的每网次渔获物中同品

种的幼鱼重量不得超过其总重量的百分之二十 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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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捕捞的每网次渔获物中同品种的幼鱼尾数不得超

过其总尾数的百分之二十  

在捕捞的渔获物中同品种幼鱼超过前款规定比

例的,应当及时回放幼鱼,并立即转移渔场或者停止

作业  

第二十二条  平山 达山和车牛山三个岛屿周

围 4 海里范围为海珍品保护区,未经省人民政府渔业

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进入该水

域从事养殖和采捕  

第二十三条  凡从事渔业活动的受益单位和个

人均应当依法缴纳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 其征收和

使用办法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因水工建设 疏航 勘探 兴建锚地 爆破

排污 倾废等行为对渔业资源造成损失的,应当予以

赔偿 对渔业生态环境造成损害的,应当采取补救措

施,并依法予以补偿,对依法从事渔业生产的单位或

者个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章水产品质量安全 
第二十四条  省人民政府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

管部门应当组织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等部门制定水

产品质量安全及相关标准,建立质量检测体系,加强

监督管理,完善水产品市场安全准入制度,保障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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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量安全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在水

产原种场 良种场 繁殖场 无公害水产品养殖基

地等重要渔业水域及离岸线 1 至 5 公里的陆域范围

建立渔业水域生态保护区,确保水体水质符合渔业水

质标准  

第二十六条  实行无公害水产品产地认定和产

品认证制度 无公害水产品产地的认定由省渔业行

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并颁发无公害水产品产地认定

证书 无公害水产品由取得资质的认定机构认定,并

颁发无公害农产品认证证书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伪造 变造 冒用 转让 涂改 出租 买卖无公

害水产品产地认定证书 产品认证证书和标志  

第二十七条  禁止生产 销售禁用的鱼药 伪

劣的鱼药和有毒有害的饲料 饲料添加剂 添加剂

预混合饲料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 畜

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渔业养殖生产中使用药

物进行监督检查和管理  

水产品生产中禁止使用国家规定禁用的药物和

饲料添加剂  

鱼病防治技术人员应当加强对使用药物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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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处方用药的应当凭处方购买使用,并做好用药记

录 处方药品种目录按照国家规定执行  

养殖产品在起捕前应当按照休药期的规定停止

使用药物  

使用违禁药物的水产品可以进行无害化处理的,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监督进

行无害化处理,其处理费用由养殖单位或者个人承

担  

第二十九条  加强对水产品质量的监督管理,禁

止有毒 有害物质超标的水产品上市销售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质量技术监督 工商

经贸 环保 卫生 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各

自职责加强对水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督管理  

第六章安全生产 
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渔业行

政主管部门对本地区的渔业安全工作实施监督管

理 渔业生产单位应当加强渔业生产的日常管理工

作,落实各项安全生产措施,保障渔业安全生产  

第三十一条  渔业船舶修造企业应当经国家渔

业船舶检验机构认可,并按照认可的资质受理渔业船

舶的修造业务 凡未取得认可的单位和个人,一律不

得从事渔船的修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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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船舶及其有关航行 作业安全的重要设备

应当经渔业船舶检验机构检验,取得相应的检验证书,

其中通信导航设备应当经渔业无线电管理机构审批,

取得相应的无线电台执照,并依法取得船舶所有权证

书 国籍证书或者登记证书 未取得相应证书的,不

得离港从事渔业生产  

第三十二条  进出渔港的船舶应当向渔政渔港

监督管理机构申请办理进出港签证,接受安全检查

在港内应当服从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对水上交通

安全秩序的统一管理  

在渔港内新建 改建 扩建各种设施或者进行

其他水上水下施工作业,除按照国家规定履行有关的

审批手续外,还应当报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第三十三条  渔业船舶应当配备符合船舶和安

全作业的合格船员  

渔业船舶职务船员应当持有相应的渔业船舶职

务证书,方可在渔业船舶上担任相应职务  

普通船员应当持有相应的合格证书,方可在相应

的渔业船舶上工作  

第三十四条  海上养殖人员应当经安全技能培

训合格后,方可从事海水养殖生产 用于海上养殖的

船舶经检验合格后,方可从事养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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